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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的专项

审核报告的独立意见 

 

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三

十六次临时会议、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。公司

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财务公司）签订了《金融服

务协议》并编制了在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和风险

处置预案。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对前述事项发表了事情认可意见

和独立意见。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7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要求，公司编制了《北新集团建材股份

有限公司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汇总表》（以

下简称汇总表），我们对汇总表内容进行了认真审阅，截至 2022 年

12 月 31 日，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存款业务的发生额为 16.20 亿元，余

额为 0.47 亿元，与财务公司的贷款业务的发生额为 0 元，余额为 0

元，与公司提供的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内容相符，与公司

和财务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相一致。 

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中审众环）核对了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并出具了《关于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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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专项审核报告》）。我们审阅了《专

项审核报告》并经核查认为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

务情况与中审众环出具的《专项审核报告》情况一致，符合深圳证券

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进行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的相

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中审众环对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

司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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